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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3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 

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麗山國中英語資優班 

 

正取名單 （依評量證號由上至下排序） 

70111陳 O楨 70312鄧 O涵 70614嚴 O盈 71215謝 O杉 71811楊 O晨 

70113黃 O婕 70425林 O綸 70629許 O愷 71225林 O傑 71834董 O寬 

70124梁 O凱 70432程 O豐 70926宋 O希 71411彭 O晴 71903李 O萱 

70206袁 O 70525林 O青 70934陳 O硯 71429柯 O勳 71929林 O介 

70211陳 O宇 70533陳 O錡 71011許 O瑜 71632陳 O任 72026孫 O杰 

70212陳 O羽 

 
70604林 O潔 71034陳 O祁 71726張 O民 72032韓 O恩 

以上共計 30名 

 

備取名單 （依備取順序由左至右排序） 

備取一 

70108郭 O薰 

 

備取二 

71006林 O萱 

 

備取三 

71013温 O翎 

 

備取四 

71332黃 O翰 

 

備取五 

71613鄭 O晴 

 

以上共計 5名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 114年 1月 16日（星期四）中

午 12 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 7，須經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

人)簽章）至活動中心一樓專一辦公室英資班老師處；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

同放棄; 因學生放棄安置致有缺額，則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4時

前，依序通知備取學生遞補並提供服務。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